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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3：新坐标公司与金湖公司签订协议，新坐标公司允许

金湖公司经营其连锁店。协议约定，新坐标公司共向金湖公司

收取特许权费 60万元，其中：提供家具、柜台等收费 20万元，

这些家具、柜台成本为 18万元；提供初始服务如选址、培训人

员、融资、广告等收费 30万元，共发生成本 20万元（其中，14

万元为员工薪酬，6万元为支付的广告费用）；提供后续服务

收费 10万元，发生成本 5万元（均为员工薪酬）。协议签订当

日，金湖公司一次性付清所有款项。

分析：新坐标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处理如下：淤收到款项

时，将收取的 60万元特许权费确认为负债。于在交付家具、柜

台时，确认其对应特许权费收入 20万元并结转成本 18万元。

盂提供初始服务时，确认对应特许权费收入 30万元并结转成

本 20万元。榆提供后续服务时，确认对应特许权费收入 10万

元并结转成本 5万元。

8. 劳务费。长期为客户提供重复的劳务收取的劳务费，

在相关劳务活动发生时确认收入。比如，某物业服务公司与某

住宅小区物业产权人签订合同，为该住宅小区所有住户提供

维修、清洁、绿化、保安及代收水电费等劳务，每月收取劳务费

10万元。假定月末款项均已收到，不考虑其他因素，则该物业

服务公司应将收取的劳务费直接确认为收入。

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电信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问

题的通知》（财税［2004］215号）规定：电信企业在提供产品或

服务时，收取的预收性质的价款（包括用户预存款、预收有价

卡款和其他预收款）应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收入实现

的时间，据以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。对以前年度已征收企业

所得税的预收款不再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为以后年度的应

纳税收入。对到期失效的有价通信卡沉淀金额，应于到期日次

月全部结转、确认收入，并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。笔者认为，该

部分关于预收款的处理规定与企业所得税法以及 875号国税

函对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要求是一致的。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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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税法规定组成的专门作为计税依据的价格称为组成计

税价格，税务机关在没有实际交易价格作为计税依据时，按照

计税价格的组成因素计算出来，可近似替代平均售价或平均

价格。组成计税价格按照税种的不同可分为增值税组成计税

价格、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和营业税组成计税价格。组成计税

价格按照使用的前提条件的不同可分为视同销售情况下（在

消费税中指自产自用）的组成计税价格、委托加工情况下的组

成计税价格和进口环节的组成计税价格。

一尧税法对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的规定

1. 新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六条指出：纳税人

有条例第七条所称价格明显偏低并无正当理由或者有本细则

第四条所列视同销售货物行为而无销售额者，按下列顺序确

定销售额：淤按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

定；于按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

定；盂按组成计税价格确定。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为：组

成计税价格=成本伊（1+成本利润率）（公式淤）。属于应征消费

税的货物，其组成计税价格中应加计消费税额。

公式淤中的成本是指：销售自产货物的为实际生产成本，

销售外购货物的为实际采购成本。公式淤中的成本利润率由

国家税务总局确定。

2. 新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十四条指出：纳税人进口货

物，按照组成计税价格和本条例第二条规定的税率计算应纳

税额。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为：组成计税价格=关税完税

价格+关税+消费税（公式于）。

3. 新《消费税暂行条例》第七条指出：纳税人自产自用的

应税消费品，按照纳税人生产的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计算

纳税；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的，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

税。实行从价定率办法计算纳税的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为：

组成计税价格=（成本+利润）衣（1-比例税率）（公式盂）。实行

复合计税办法计算纳税的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为：组成

计税价格=（成本+利润+自产自用数量伊定额税率）衣（1原比例

税率）（公式榆）。

新《消费税暂行条例》第八条指出：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

品，按照受托方的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计算纳税；没有同类

消费品销售价格的，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。实行从价定

率办法计算纳税的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为：组成计税价

格=（材料成本+加工费）衣（1原比例税率）（公式虞）。实行复合

计税办法计算纳税的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为：组成计税价

格=（材料成本+加工费+委托加工数量伊定额税率）衣（1原比例

税率）（公式愚）。

新《消费税暂行条例》第九条指出：进口的应税消费品，按

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。实行从价定率办法计算纳税的组

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为：组成计税价格=（关税完税价格+

关税）衣（1原消费税比例税率）（公式舆）。实行复合计税办法计

算纳税的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为：组成计税价格=（关税

完税价格+关税+进口数量伊消费税定额税率）衣（1原消费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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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税率）（公式余）。

5. 新《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二十条指出：纳税人

有条例第七条所称价格明显偏低并无正当理由或者本细则第

五条所列视同发生应税行为而无营业额的，按下列顺序确定

其营业额：淤按纳税人最近时期发生同类应税行为的平均价

格核定；于按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发生同类应税行为的平均

价格核定；盂按下列公式核定：营业额= 营业成本或者工程成

本伊（1垣成本利润率）衣（1原营业税税率）（公式俞）。公式俞中

的成本利润率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税务局确定。

二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使用的前提条件

由于企业对自产产品或应税劳务能够提供相关的成本数

据资料，而消费税成本利润率由国家税务总局确定，应税成本

利润率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税务局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自

行确定，因此从理论上来讲，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适用于任

何情况下的增值税、消费税和营业税的计算。但实际上，组成

计税价格的使用是有严格的限制条件的，即不存在纳税人和

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的平均销售价格。如果存在纳税人和其

他纳税人最近时期的平均销售价格，是不允许使用组成计税

价格的。

三尧对组成计税价格的理解

从公式淤 ~俞来看，几种组成计税价格的表现形式虽各

不相同，但其内涵基本相同，即组成计税价格与销售额在构成

上类似。销售额是产品的成本与利润之和，组成计税价格为成

本、利润与相关价内税金之和。消费税的计税方法有从量定额

计税、从价定率计税和复合计税三种。对于不同的计税方法，

在新增值税、消费税、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出台前，

组成计税价格的内涵并不是始终一致的，而新的组成计税价

格的内涵是一致的。

（一）视同销售情况下的组成计税价格

1. 在从量定额计征消费税的情况下，新、旧流转税暂行

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计算增值税的组成计税价格包含从量定额

计税部分的消费税，其内涵一致。

例 1：S啤酒厂自产啤酒 10吨，无偿提供给某啤酒节庆祝

活动，已知每吨成本 1 000元，无同类产品售价，成本利润率

为 10%，税务机关核定的消费税单位税额为 220元/吨。

应纳消费税=10伊220=2 200（元）；应纳增值税=［10伊1 000伊

（1+10%）+2 200］伊17%=2 244（元）。

2. 在复合计税情况下，旧的组成计税价格不包含从量定

额计税部分的消费税，新《消费税暂行条例》下的组成计税价

格包含从量定额计税部分的消费税，两者内涵不一致。

例 2：S酒厂以自产特制粮食白酒 1 000斤用于国庆节日

的庆祝活动，该白酒每斤成本 12元，无同类产品售价，成本利

润率为 10%。

新政策出台前的处理方式为：应纳消费税=1 000伊0.5+

12伊1 000伊（1+10%）衣（1原20%）伊20%=3 800（元）；应纳增值

税=12伊1 000伊（1+10%）衣（1原20%）伊17%=2 805（元）。

新政策下的处理方式为：应纳消费税=1 000伊0.5+12伊

1 000伊（1+10%）衣（1原20%）伊20%=3 800（元）；应纳增值税=［12伊

1 000伊（1+10%）+1 000伊0.5］衣（1原20%）伊17%=2 911.25（元）。

（二）委托加工情况下的组成计税价格

例 3：甲企业购进粮食 100吨，取得收购凭证一张，注明

金额 1 000万元。甲企业将粮食委托给乙企业加工白酒 10

吨，乙企业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加工费 100万元，税

金 17万元。甲企业收回全部乙企业加工好的白酒。

新政策出台前的处理方式为：乙企业应代扣代缴消费

税越［1 000伊（1原13%）+100］衣（1原20%）伊20%+10伊2 000伊0.5衣

10 000越243.5（万元）。其组成计税价格不包含从量定额计税

部分的消费税。

新政策下的处理方式为：乙企业应代扣代缴消费税越［1 000伊

（1原13%）+100+10伊2 000伊0.5衣10 000］衣（1原20%）伊20%+10伊

2 000伊0.5衣10 000越243.75（万元）。其组成计税价格包含从量

定额计税部分的消费税。

（三）进口环节的组成计税价格

1. 在从量定额计征消费税的情况下，新、旧流转税暂行

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计算增值税的组成计税价格包含从量定额

计税部分的消费税，其内涵一致。

例 4：S企业进口无铅汽油 100吨，每吨完税价格 3 000

元人民币，假定关税税率为 10%。

应纳关税=100伊3 000伊10%=30 000（元）；应纳消费税=

100伊1 388伊0.2=27 760（元）；应纳增值税=（300 000+30 000+

27 760）伊17% =60 819.2（元）。

2. 在复合计税情况下，旧的组成计税价格有时包含从量

定额计税部分的消费税，有时又不包含，存在自相矛盾之处。

新《消费税暂行条例》下的组成计税价格包含从量定额计税部

分的消费税。

新政策出台前的处理方式为：淤进口粮食白酒、薯类白酒

时：组成计税价格越（关税完税价格+关税）衣（1原消费税税率）

伊消费税税率。组成计税价格中没有考虑从量定额计税部分

的消费税，这与组成计税价格的内涵不一致。于进口卷烟时：

组成计税价格=（关税完税价格+关税+从量消费税）衣（1原30%

或 45豫）。组成计税价格中考虑了从量定额计税部分的消费

税，符合组成计税价格的内涵。

新政策下的处理方式为：组成计税价格=（关税完税价

格+关税+进口数量伊消费税定额税率）衣（1原消费税比例税

率）。组成计税价格包含从量定额计税部分的消费税。

四尧结论

在新流转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公布前，组成计税价

格计算公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，在确定组成计税价格时，究竟

应不应该考虑从量定额计征的消费税。在视同销售、复合计征

消费税、委托加工和进口白酒等情况下，旧的组成计税价格不

包含从量定额计征的消费税；但是在进口卷烟等情况下，旧的

组成计税价格又将从量定额计征的消费税考虑在内，两者相

互矛盾。

虽然从量定额计征消费税的税额与价格无关，但作为一

种价内税，不管是从价定额计征还是从量定额计征部分的消

费税，都应包含在组成计税价格中。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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